1.党建工作办公室，（办公电话8270506）

制定和落实党建工作计划和年度党建重点任务。组织学习、宣传、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贯彻落实区委和本乡镇关于党建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负责各项党建责任目标的规划、推进、落实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做好本乡镇党的基层组织建设、规划、协调和指导工作。督促基层党组织严格落实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活动等制度，指导各支部班子开好组织生活会；加强村干部、基层党务工作者专业化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。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，加强村干部日常教育和监督管理，承担村干部、到村工作大学生、到村任职选调生、驻村干部的日常管理考核工作；负责农村基层党员、干部、人才队伍建设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。对党员进行教育、管理、监督和服务，加强流动党员管理。规范党员档案管理、组织关系接转、党费收缴等工作。

加强基层阵地规范化建设。指导村级党组织抓好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使用工作，督促村干部落实坐班值班和服务事项代办等联系服务群众制度；统筹党建考核和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工作。负责基层党建工作责任目标日常考评、专项考评和年度考评。负责组织开展村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；负责统筹协调落实纪检监察、组织、宣传、社会工作、统战、机构编制、巡察等方面工作，负责党建带群团组织建设工作。指导协调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群团组织工作；负责统筹协调落实机构编制、权责清单等清单管理工作：负责人事工作；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    2.党政综合办公室，（办公电话15803555583）负责乡镇党委、政府机关日常工作;负责人大、政协、武装部具体事务;负责协调纪检监察、组织、宣传、统战、机构编制、巡察、老干部和工会、团委、妇联等方面工作;负责财务、人事、保密、档案、固定资产管理和后勤服务。
　　3.经济发展办公室，（办公电话18035562888）负责农业、工业、第三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及乡村振兴战略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组织实施;负责协调发展和改革、科学技术、工业和信息化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村镇建设和管理、交通运输、林业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审计、统计、能源等方面工作;协调配合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。 完成乡镇党委、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　　4.社会事务办公室，（办公电话18335588316）负责农村基层政权建设，指导村委会的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，指导村务公开、村账乡管等工作;负责矛盾纠纷化解、特殊人群服务管理、公共安全风险防控、法治宣传教育，基层平安创建、网格化服务管理和群防群治等相关工作;负责应急管理、信访的综合协调工作，督促检查工作落实；负责教育、民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文化旅游、卫生健康和体育、退役军人事务、医疗保障、行政审批服务、残疾人服务慈善事务、红十字会事务等社会事务工作。完成乡镇党委、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　　5.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，（办公电话15835150699）负责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日常管理，组织开展对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巡查上报、执法处置等日常执法工作;作为基层综合行政执法平台，负责统筹协调辖区内市场监管、交通运输、农业农村、文化旅游、生态环境保护、城市管理等各领域派驻执法力量、公安等派出执法机构开展联合执法工作;组织开展对区域内各类专业执法的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。完成乡镇党委、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　　6.党群服务中心，（办公电话18649555859）负责发挥服务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功能，开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、理论知识，普及推广实用技术，开展政策咨询技术交流等活动;提供党员培训活动场所，做好区域内党建活动的日常组织协调、联络和服务工作;搭建推广新媒体平台，为村镇党组织党员群众提供相关服务和资源保障;指导促进各类组织、社团、协会、合作社和企业开展团体活动，倡导安居乐业文明和谐的风尚；负责党群志愿者队伍建设和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。完成乡镇党委、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　　7.综合便民服务中心，（办公电话18335539549）负责制定乡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的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;结合实际设置基层来信来访、乡村建设、农业农村服务、畜牧兽医卫生健康和体育、就业和社会保障、社会救助、户籍管理、不动产登记、法律服务等便民服务专门窗口，集中办理面向群众的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;负责进驻中心事项的公开公示，对进入中心的各窗口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和监督;受理群众对窗口工作人员及便民服务工作的投诉举报;指导村(社区)便民服务站点日常工作开展。完成乡镇党委、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　　8.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站，（办公电话13233345555）负责宣传贯彻有关退役军人法律、法规、政策;负责退役军人信访服务相关工作;负责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服务工作，对退役军人提供就业指导、帮扶救助、思想教育等帮助服务;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教育培训、优待抚恤等待遇保障工作;指导开展拥军优属工作，负责烈士及退役军人走访慰问、荣誉奖励以及纪念活动等;承办乡镇党委、政府及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